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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813號解釋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大法官書記處依解釋文及理由書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大法官解釋的一部分。 

────────────────────────────────── 

聲請案號： 

109年度憲二字第179號（聲請人：慈祐宮） 

解釋公布日期：110年12月24日 

 

事實背景 

1. 聲請人因文化資產保存法事件，訴願後復提起行政訴訟，經

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主張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70

號判決所適用之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第9條第1項

（下稱系爭規定一）、第99條第2項及第100條第1項（下併稱

系爭規定二）等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於109年5月向本

院聲請解釋。 

2. 文資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因與本件聲請

具有重要關聯，本院亦納為審查客體。 

解釋文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1項及第18條第1項關於歷史建築登

錄部分規定，於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

未以取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為要件，尚難即認與憲法第15條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2. 惟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如因定著於其土地上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被登錄為歷史建築，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之使

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究其性質，屬國家依法行

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

之損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補償。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1項及第18條第1項規定，構成對上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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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土地所有人之特別犧牲者，同法第99條第2項及第100條

第1項規定，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地所有人

相當之補償，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

意旨，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妥為規定。 

解釋理由書 

1. 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不限於人民對財產之所有權遭國

家剝奪之情形。國家雖未剝奪人民之土地所有權，但限制其

使用、收益或處分已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

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亦應予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始符

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第3段〕 

2. 依憲法第166條規定，國家應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

古蹟、古物係基本國策。是系爭規定一及三關於歷史建築登

錄之規定，其目的係為正當公益。按歷史建築又不能離其所

定著之土地而存在，是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

之情形，則依文資法相關規定，土地所有人即同受有相應承

擔，因歷史建築登錄所生不能自由利用、不能對歷史建築所

有人行使民法第767條規定之物上請求權等財產權能之社會

責任及限制。上開對土地所有人財產權之限制，就歷史建築

登錄所欲達成之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之目的言，

自屬必要，不因土地所有人是否同意而有不同。從而系爭規

定一及三就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未

以得土地所有人同意為要件，尚難即認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第4段〕 

3. 上述定著於第三人所有土地上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經登錄

為歷史建築後，該第三人使用、管理、處分該土地之權能因

文資法相關規定受限制（文資法第34條第1項、第42條及第

106條第1項第7款等規定參照），已逾其所應忍受之社會責任

範圍，而形成其財產權之特別犧牲者，上開歷史建築所定著

之土地所有人自應享有受相當補償之權利，始符憲法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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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至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

土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立法者自有形成自由。〔第5段〕 

4. 系爭規定二中，文資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僅就歷史建築所

定著之土地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地價稅；另同法第

100條第1項則規定就因繼承而移轉者有免徵遺產稅之優惠。

然此等規定，或屬量能課稅原則之具體呈現，或縱具稅捐優

惠之性質，均難謂係相當之補償。〔第6段〕 

5. 綜上，系爭規定一及三關於歷史建築登錄部分規定，其中所

定著之土地為第三人所有之情形，未以經土地所有人同意為

歷史建築登錄要件，尚難即認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有違。惟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如因定著於其土地

上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被登錄為歷史建築，致其就該土地

原得行使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究其性質，

屬國家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社會責任

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

當補償。系爭規定一及三構成對上開情形之土地所有人之特

別犧牲者，系爭規定二未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上開土

地所有人相當之補償，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

依本解釋意旨，修正文資法妥為規定。〔第7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大法官明誠及蔡大法官宗珍迴避而未參與本號解釋之審理

及決議 

林大法官俊益、黃大法官瑞明、楊大法官惠欽分別提出協同

意見書 


